

重庆高新区曾家镇瑞尔斯健身公司“7·5”
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7月5日15时30分左右，重庆高新区曾家镇重庆瑞尔斯健身有限公司曾家分公司游泳馆泳池内发生一起淹溺事故，造成1人死亡。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成立由应急管理局牵头，办公室、总工会、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高新区公安分局、曾家镇人民政府派员参加的重庆高新区曾家镇瑞尔斯健身公司“7·5”一般淹溺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纪工委（监察室）、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参与事故调查工作，同时邀请专家对事故的直接原因进行技术分析。
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要求和“四不放过”原则，经过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总结了事故教训，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通过对事故原因的综合分析，经调查认定，重庆高新区曾家镇瑞尔斯健身公司“7·5”一般淹溺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6552][bookmark: _Toc14737][bookmark: _Toc32489][bookmark: _Toc23239]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4924][bookmark: _Toc4329][bookmark: _Toc12833][bookmark: _Toc28140]（一）事故单位概况
[bookmark: OLE_LINK2]重庆瑞尔斯健身有限公司曾家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117Q84H，类型：分公司，经营场所：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曾安路2号附8号，负责人（实际控制人）：郑*，成立日期：2020年07月03日，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等。于2021年8月取得《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许可范围为：游泳、游泳培训，许可证有效期：2021年8月23日至2024年5月31日）。事故发生时，该许可证已过期。工作人员共4人，分别是郑*（店长、教练兼救生员，具备游泳救生员、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李*（前台工作人员），李*（教练兼救生员，具备游泳救生员、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李**（不具备游泳救生员资格证）。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_Toc31792][bookmark: _Toc26889][bookmark: _Toc2048][bookmark: _Toc21278][bookmark: _Toc10860][bookmark: _Toc19765][bookmark: _Toc7748][bookmark: _Toc31949]（二）事故现场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6]发生事故的游泳池长24.6米，宽12.3米，面积约300㎡，深水区1.5米，浅水区0.8米，深浅水区采用彩色浮漂线区分，设有4条泳道，泳池内两排立柱，共8根，长和宽大约都是0.5m。配备了3个高1.5m的救生观察台（其中1个为便携式，事故发生时放置在泳池入口的墙角处未展开使用；另外2个分别位于深水区靠墙一侧和其斜对面的浅水区泳池扶梯附近）。游泳池区域设置有监控设备，但由于技术原因，未成功保存录像。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_Toc7613]（三）事故经过和救援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7]2024年7月5日14时30分左右，尹**由其母亲黄*带至重庆瑞尔斯健身公司曾家分公司的游泳馆上体验课，在前台李*登记后进入泳池区域，由游泳馆负责人郑*负责教学，15时课程结束。15时10分左右，尹**等再次进入游泳池继续自由游泳。15时20分，有正在游泳的人叫喊有人沉底了，在泳池边走动的李**听到后便查看，发现第二根立柱附近的深水区有1人沉底，就立即下水把人抱上岸，该溺水者为尹**，已昏迷。事故发生时，泳池工作人员李*位于前台接待处，李*在往泳池进口走，李**在将教学用具送到指定位置并返回泳池途中，郑*未在泳池范围，现场实际只有李*1名救生员。死者母亲黄*在泳池外的休息区。
李**将人抱起上岸后便喊李*和郑*开展紧急施救。李*拨打120急救电话，15时35分左右，高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救护人员到达，抢救约40分钟无果，与家属沟通后送往大学城医院进行进一步施救。16时40分左右，到达大学城医院进入急救室，19时01分，医生与家属沟通后停止施救，并宣布尹**死亡。
[bookmark: _Toc10680][bookmark: _Toc16477]（四）人员伤亡情况
本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尹**，身份证号码：500***************。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_Toc29391]（五）有关鉴定情况
[bookmark: _Toc345][bookmark: _Toc30977][bookmark: _Toc28013][bookmark: _Toc21412]2024年8月4日，高新区公安分局曾家派出所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显示死者尹**的死亡原因为“溺水”。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13124][bookmark: _Toc31402][bookmark: _Toc19427][bookmark: _Toc29027]（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拨打了120，向曾家镇人民政府上报了事故情况，重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高新区公安分局、曾家镇人民政府等单位接到有关情况报告后，迅速到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核查事故情况，封锁并勘验现场、询问有关人员，积极开展事故现场稳控。
[bookmark: _Toc10935]（二）事故善后情况
曾家镇人民政府牵头成立了事故善后专班，安抚死者家属，稳定家属情绪。2024年7月5日至7月12日，曾家镇工作组开展协调工作8次，邀请陈家桥法院进行相关法律宣传1次。因双方所谈金额差距过大，未达成协议，目前正在进行民事诉讼程序。
[bookmark: _Toc27481][bookmark: _Toc24790][bookmark: _Toc25089][bookmark: _Toc1838]（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bookmark: _Toc23095][bookmark: _Toc16696][bookmark: _Toc25847]评估认为，此次事故相关部门到位及时，现场处置及时有序，无次生事故发生。死者家属情绪以及社会秩序稳定，无重大舆情发生，未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bookmark: _Toc14003][bookmark: _Toc5451][bookmark: _Toc28057][bookmark: _Toc30612]三、事故发生的原因
[bookmark: _Toc26197][bookmark: _Toc11391][bookmark: _Toc12112][bookmark: _Toc28573]（一）直接原因
1.尹**在高危险性水域玩耍，游泳技能和自救能力不足，导致其溺水死亡。
2.重庆瑞尔斯健身有限公司曾家分公司未按规定配备足够的救生人员，事发时现场仅1名救生人员巡护，导致未能及时发现泳池内表现异常的溺水人员，未能第一时间进行救援。
[bookmark: _Toc13836]（二）间接原因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0]1.重庆瑞尔斯健身有限公司曾家分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一是人员配备不足，不具备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其游泳池水面面积约300平方米，实际配备2名游泳救生员，且兼职从事教练工作，不符合《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部分：游泳场所》（GB19079.1-2013）有关要求[[footnoteRef:0]]。二是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合理安排隐患排查和现场巡查，导致现场巡查人员不足、观察视野受阻，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能及时发现并有效处置紧急情况。三是许可证书过期，无证经营。游泳池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其《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已于2024年5月31日过期失效。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0: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部分：游泳场所》(GB19079.1-2013) 7.2 游泳救生员：水面面积在250㎡及以下的游泳池，应至少配备游泳救生员3人；水面面积在250㎡以上的游泳池，应按面积每增加250㎡及以内增加1人的比例，配备游泳救生员。] 

[bookmark: OLE_LINK18]2.死者母亲黄*履行监护人责任不到位，疏忽大意、疏于看护，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
[bookmark: _Toc12288][bookmark: _Toc5152][bookmark: _Toc29934][bookmark: _Toc25148][bookmark: _Toc22414]四、有关职能部门安全监管履职情况
[bookmark: _Toc14341]（一）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
[bookmark: OLE_LINK11]2024年以来，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严格落实体育行业监管责任。一是强化组织领导落实责任体系，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安排有关工作，二是编制年度检查计划开展隐患排查，截至7月23日已检查25家次，整改86处隐患，2家停业整顿，1家停止经营。三是开展了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安全培训与宣传、治本攻坚专项整治等工作。
2023年8月至2024年7月期间，按照监督工作计划和专项检查工作部署，监督人员对重庆瑞尔斯健身有限公司曾家分公司开展了3次安全检查，发现各类问题和安全隐患7项，会同曾家镇人民政府有关工作人员督促其完成整改。
[bookmark: _Toc27334][bookmark: _Toc10432][bookmark: _Toc13392][bookmark: _Toc11151]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在该公司《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到期前，多次提醒其负责人办理许可续期。但该公司未按照要求进行整改并达到规定的许可条件，截至2024年5月31日许可到期，该公司未提出办理续期申请。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对瑞尔斯游泳馆严格按照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游泳）安全管理相关要求进行管理，但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督促整改落实不彻底。
（二）曾家镇人民政府
曾家镇人民政府年初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制定了2024年年度执法检查计划，落实监督检查责任。按计划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排查整治，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进行安全检查，累计开展安全检查15次，排查安全隐患36项，建立整改台账并定期进行“回头看”。监督人员对重庆瑞尔斯健身有限公司曾家分公司开展了4次安全检查，发现各类问题和安全隐患14项，并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一次约谈，但督促整改落实不彻底。
[bookmark: _Toc11463]五、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
按照事故发生“四不放过”的原则，现就该事故责任情况作如下分析，并提出相应处理意见：
[bookmark: _Toc26603][bookmark: OLE_LINK25]（一）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_Toc17211][bookmark: _Toc6162][bookmark: _Toc19794][bookmark: _Toc18320]1.重庆瑞尔斯健身公司曾家分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一是人员配备不足，不具备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二是许可证书过期，无证经营；三是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其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footnoteRef:1]]、第四十一条第二款[[footnoteRef:2]]的规定，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综合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footnoteRef:3]]和《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相关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2.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已经排查出重庆瑞尔斯健身公司曾家分公司救生人员配备不足、不具备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问题，但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不到位。建议责成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向高新区安委办作出检查。
3.曾家镇人民政府，在排查出重庆瑞尔斯健身公司曾家分公司救生人员配备不足的问题后，督促整改落实不彻底，在该公司许可证到期后，未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监管，落实属地责任不到位。建议责成曾家镇人民政府向高新区安委办作出检查。
（二）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郑*，重庆瑞尔斯健身公司曾家分公司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未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游泳池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4]]的规定，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综合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footnoteRef:5]]和《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相关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第（五）项：（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2.黄*，死者母亲，履行监护人责任不到位，疏忽大意、疏于看护，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鉴于亡者为其子女，建议免于责任追究。
6、 [bookmark: _Toc6788]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
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重庆金泰织造有限公司将其公司内540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重庆瑞尔斯健身公司曾家分公司用于从事游泳培训、游泳服务经营活动，双方订立了《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期为2020年6月1日至2029年5月31日，但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未明确自身的安全管理责任；且日常工作中未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将房屋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管理条件的单位从事高危体育项目经营。
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footnoteRef:6]]的规定。鉴于上述问题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建议由曾家镇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事故调查组。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7、 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建议
为了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从此次事故中深刻汲取血的教训，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建议如下：
[bookmark: _Hlk180425485]（一）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确保各项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一是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从业资格的认定和审批。二是建立健全内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安全管理制度规定进行日常管理，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和管理工作，不断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施救能力。三是按照行业要求，聘用足够数量的具有从业资格的救生员，确保每一个救生员在职在岗；及时告知泳客危险因素和防范措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切实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bookmark: _Hlk180425527]（二）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政府要加强安全监管。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要加强对游泳池等高危性体育项目经营企业的监管，曾家镇人民政府要落实属地监管责任，督促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要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应当督促其制订整改方案并抓好落实，形成闭环。深刻吸取本次事故的教训，针对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暴露出的问题，深入查找本单位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原因，举一反三，全面加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生产经营安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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